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货物零星采购流程

    为更好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学校相关规定，提高采购效率，特制订本流程。
适用范围
    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服务器（非系统集成项目）、计算机网络设备（非系统集成项目）、复印机、液晶显示器（台式计算机）、多功能一体机、打印设备、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空调机（中央空调除外）等中央预算单位相应年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规定的货物。

采购部门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货物的采购由招投标办公室统一负责。
购买流程

    （一）货物的选择

各部门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范围内的货物，应先登录中央政府采购网（http://www.zycg.gov.cn/）在该网站商品库内选择相应的货物，并记录下相应的品牌、型号及序号。如果该网站商品信息库内的商品均无法满足需求，可选择市场上符合要求的品牌及型号，并记录下详细参数及配置等。

    （二）填写《政府集中采购货物申购单》

确定需采购货物的品牌、型号、参数及配置等信息后，请登录招投标办公室网站资料下载区下载并填写《政府集中采购货物申购单》，以附件形式将表单电子版发送至招投标办公室邮箱（zbb@cpu.edu.cn），招投标办公室经电话确认后根据实际情况采购。

（三）货物的采购

1.中央政府采购网商品库内货物

如果选购的是中央政府采购网商品库内的货物，由招投标办公室从该网站直接下单订购。

2.中央政府采购网商品库外货物

中央政府采购网商品库外的货物由招投标办公室通过中央政府采购网网上竞价或其他法律许可的方式采购。以网上竞价方式采购的，需提交准确预算金额。因网上竞价全程受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监督和审核，周期较长，对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打印设备等需求分散且需求量较大的货物，原则上每月统一进行一次竞价，请各部门每月20日前将需求报送至招投标办公室，下旬统一进行网上竞价。

（四）合同用印及付款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商品采购完成后，合同的用印及付款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